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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訊科技及運作 > 資訊科技架構與基礎設施

 

名稱 制定資訊科技管治的政策

編號 106749L6

應用範圍 制定資訊科技管治的政策和程序，以支援企業管治的要求。

級別 6

學分 5（僅供參考）

能力 表現要求
1. 訂定資訊科技管治政策的框架

能夠：
理解本地和全球銀行業對資訊科技管治的標準和監管要求
評審資訊科技系統的運作。研究和遵守資訊科技管治政策的定義

2. 建立資訊科技管治政策和結構
能夠：
建立資訊科技管治的結構、做法和程序。強化資訊科技管治政策
從資訊科技的角度，支援銀行的管治政策的設立
在預設的資訊科技管治政策下，建立管制和程序，以從資訊科技的角度，支援銀行的管治

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
具備能力去建立和設定資訊科技管治的政策和框架，以從資訊科技的角度，支援銀行的管治政策的
設立。
督導基礎設施的製作和安裝，以確保滿足既定的目標。

備註


